
 

專任助理人員學經歷說明書 
經費補助機構  

執行單位  

主持人  

計畫名稱  

姓名  

聘雇期間 年月日至年月日 

最高學歷 
(請檢附畢業證書影本) 

學校 

科系(所) 

修習期間 年     月 至      年    月 

（國科

會補助

者請註

明計畫

編號） 
曾參與

之計畫

案 

名稱 1. 

內容/國科
會編號  

任期 自        年    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    月 □專任□兼任 

名稱 2. 

內容/國科
會編號  

任期 自        年    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    月 □專任□兼任 

名稱 3. 

內容/國科
會編號  

任期 自        年    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    月 □專任□兼任 

名稱 4. 

內容/國科
會編號  

任期 自        年    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    月 □專任□兼任 

備  註  

 
主持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＊ 本申請表之個人資料僅限於校內聘僱流程之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，並遵循本校



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。 
＊ 專任助理人員依人資處規定需檢附相關經歷證明。 


